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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节能产品认证中心（CECP）

项目编号：
CECP/RP07-01

节能产品认证申请书

( 初次

( 扩大  第  次

( 再次  第  次

申请单位:（中文）                          

（英文）                          
地    址:（中文）                          

（英文）                          
邮政编码:                                  

电    话:                                  

传    真:                                  

联系人及部门:                              

申请书填写说明

1  填报数据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文字说明一律用汉字。

2  应用钢笔、签字笔填写，字迹工整、清晰。如无某项目内容时应划斜线表示，若因故无法填写时，应注明原因。

3  申请方应在封面明示本次认证是初次认证或是第几次扩大认证或是第几次再次认证。

4  有关表格若不够，可复印后填写。

附件1：申请认证需提交的资料清单

附件2：企业概况调查表

附件3：扩展（派生）型号/规格产品认证免检申请单

附件4：获证产品受控关键零部件和材料变更申请单
中国节能产品认证中心

地址：北京朝阳区育慧南路3号

邮编；100029

电话：010-64964191  01044951177-4108

传真：010-64983226

http://www.cecp.org.cn

E-mail:office@cecp.org.cn

中国节能产品认证中心：

本组织自愿申请中国节能产品认证，保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中国节能产品认证管理办法》及其配套规章的规定，接受中国节能产品认证中心（CECP）对本组织的现场质量体系审核、产品抽样检验和获准认证后的监督管理，按规定交纳认证费用；宣传获准认证产品时，不损害CECP的声誉，不发表被CECP认为误导或未授权的声明；当节能产品认证证书被暂停、撤销或注销后，将立即停止涉及认证内容的广告宣传，并按要求交回所有认证文件；确保正确使用认证证书、节能标志或报告中的任何一部分；当认证的产品不符合节能产品认证条件时愿承担一切责任。

现对以下产品提出节能产品认证申请：

产品名称：                        注册商标：                           

型号规格：                                                             

          共计：                                                       

注：凡节能产品认证技术要求中规定按系列申报的产品还应说明产品系列划分特点（另附一页）。
产品执行/明示标准：                                                      

（如果申请单位与制造厂不是同一单位，应填写以下内容）

制造厂名称：                            法人代表：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传    真：                     
法人代表（签名）：

申请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1：
申请认证需提交的资料清单
1、 初次、再次认证申请
必须提供下述证明材料，未作特殊说明的证明材料各提交一份。

1） 《节能产品认证申请书》一式两份；

2） 申请单位、制造厂（包括定牌生产厂）营业执照或登记注册证明复印件；

3） 企业概况调查表（附件2）；

4） 产品注册商标证明；

5） 产品生产许可证（国家规定产品）；

6） 产品标准（指产品执行/明示标准，如为国家标准，可不必提供）；

7） 产品性能检验报告；

8） 产品说明书；

9） 企业质量手册；

10） 产品电工安全认证证书复印件（国家强制产品）；

11） 产品受控关键零部件/材料备案清单一式两份；

12） 产品结构示意图/原理图/产品照片/产品铭牌（按上述备案清单要求）；

13） 需要时所要求提供的其它有关资料。

同时可提交下列资料（各一份）以供参考：

1） 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若已获得认证）；

2）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若已获得认证）；
3） 产品质量认证（合格认证）证书复印件（若已获得认证）；
4） 实验室认可情况资料。
2、 扩大认证申请（同种产品、同一制造厂）
按初次认证提交资料要求中的1）、5）、7）、8）、10）、11）、12）条执行。

3、 免检申请
在同次申请的某个型号或某个已获证产品型号基础上扩展（派生）的新型号的认证申请，如果其受控关键零部件和材料与原产品型号一致，且其变更部分对产品节能性能无影响时，可在申报同时提出免检申请（附件3）一式两份。

4、 受控关键零部件及材料变更申请

已获证产品型号，当关键零部件和材料变更时，应及时向CECP提出变更申请（附件4）一式两份，经确认备案后，方可使用。（具体要求见《获证产品受控零部件/材料变更管理办法》）
附件2：

企 业 概 况 调 查 表

一、基本情况

	制造厂名称
	中文

	
	英文

	地址
	中文

	
	英文

	法定代表人
	
	邮政编码
	

	联系人/工作部门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传真
	
	联系人E-mail地址
	

	组织机构代码
	
	注册商标（文字）
	

	营业执照号码
	
	颁发执照单位
	

	上级主管部门
	
	所有制性质
	

	制造厂人数
	
	技术人员数
	

	固定资产(万元)
	
	建厂时间
	

	上年完成

生产总产量
	
	上年完成

生产总产值（万元）
	

	申请产品

（中英文）
	

	获得生产

许可证情况
	

	获准（国内外）

认证情况
	

	产品所得奖励
	


注：如申请单位有多的制造厂请分别填写。

二、主要生产设备

（填写影响最终产品质量的关键设备）

	制造厂
	

	序号
	名称
	型号
	产地
	主要技术指标和

工艺特点
	数量

	
	
	
	
	
	


注：不同制造厂请分别填写。

三、主要检测设施、设备及仪器

检验/试验室

	制造厂
	

	检验/试验室

能力概述
	

	检验人员情况
	总数     人

其中：中级职称      人；高级职称     人

	实验室认可情况
	


主要检测设备、仪器，

	序号
	名称
	型号/规格
	用途
	制造厂
	数量
	检定单位

	
	
	
	
	
	
	


注：1、不同制造厂请分别填写。
2、如通过中国实验室国家认可，可提供证书复印件及其认可项目。

四、申请认证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

（简图，注明过种中的关键工序和特殊工序，工艺相近只需填写一份）

附件3：

扩展（派生）型号/规格产品认证免检申请单

                                  No.            

中国节能产品认证中心：

本公司(厂)生产的                 型号             （产品名称）

(  正在办理本次节能认证申请。

· 已获得中国节能产品认证证书，

证书编号：        ，批准日期：          。
现提出免检申请的                                 型号是以上述型号为基础开发扩展（派生）的型号：

1、 其与基础型号同属一个系列。

2、 其整机结构与基础型号基本相同。

3、 所使用的受控关键零部件和材料与基础型号一致，

4、 其产品性能、产品安全性、产品节能性能与基础型号一致。
5、 其在基础型号上只作如下变更（差异描述）：
                                              （注：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特提出免检申请，请中国节能产品认证中心核准颁发扩展型号/规格产品认证证书。
公司（厂）名称（公章）：

授 权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附件4：

获证产品

受控关键零部件和材料变更申请单

No.              

中国节能产品认证中心：

本公司（厂）生产的                       型号          （产品名称）已获得中国节能产品认证证书。

证书编号：                      ，

批准日期：                      ，

现申请该型号产品的受控关键零部件和材料作如下变更：

（描述产品名称、型号规格、技术参数、安全认证、制造厂、商标等信息）

    请中国节能产品认证中心进行确认。
                             公司(厂)名称（公章）：

授 权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注：凡列入国家强制安全认证的零部件和材料应持有相应的认证证书。
家用电冰箱关键零部件和材料备案清单
(按产品型号填写)

产品型号:

一、受控零部件和材料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制造厂商（全称）

	
	
	型号
	制冷量
	输入功率
	能效比
	

	1
	压缩机
	
	
	
	
	

	
	
	
	
	
	
	

	
	
	
	
	
	
	

	
	
	
	
	
	
	

	2
	发泡

材料
	
	

	3
	制冷剂及灌注量
	制冷剂：

灌注量：
	

	4
	隔热层厚度
	冷藏室侧壁厚：

冷冻室侧壁厚：
	―――


二、样品描述

请将产品铭牌贴于本页背面。并另外提供四份铭牌（检验机构报告用）。

提供产品正前外观、内部结构、背面及压缩机部分照片3套。

三、受审核方声明

                                                                        型号家用电冰箱所使用的关键元件及其对应的电气参数如上所列，且均能符合节能产品认证技术要求。该型号规格家用电冰箱获得节能产品认证后，如果上述所列元件或参数进行变更（如替换、增加），本组织将于设计确认/鉴定阶段向CECP提出变更申请，未经CEPC的认可，不会擅自变更使用。如撤销使用某一元件或变更参数亦会及时通报CECP备案，以确保该型号规格家用电冰箱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始终符合节能认证技术要求。本组织保证该型号家用电冰箱只配用经CECP最终确认的上述所涉及的元件及材料。

受审核方:


公章:   


日期:  
房间空气调节器关键零部件和材料备案清单
(按产品型号填写)

产品型号:                                         

一、受控零部件/材料
	压缩机
	规格/型号
	制冷量W
	能效比

W/W
	制造厂商(全称)

	
	
	
	
	

	
	
	
	
	

	
	
	
	
	


二、样品描述

	
	窗机或室内机
	室外机

	外形尺寸

长×宽×高（mm）
	
	

	净质量（kg）
	
	

	风机功率(W)
循环风量(m3/h)
	
	

	制冷剂
	制冷剂：
灌注量：

	描述蒸发器内盘管形式及数量，盘管内壁结构：

	描述冷凝器内盘管形式及数量，盘管内壁结构：

	温控器规格型号及性能特点：

	请提交：1、产品铭牌4套。

(产品铭牌包含上述内容时，可不用填写，请将一套铭牌贴在本页背面)
2、产品照片3套（正面、内部结构、压缩机部分）


三、受审核方声明

本组织保证该规格型号产品与CECP最终确认的受控关键零部件/材料保持一致。该规格型号产品获得节能产品认证后，如果受控关键零部件/材料需进行变更（如替换、增加），本组织将立即向CECP进行申请，未经CECP的认可，不会擅自变更使用。以确保该认证型号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始终符合节能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受审核方:


公章:   


日期:   
电子镇流器

样品描述及关键零部件和材料备案清单

(按产品规格型号填写)
一、样品描述

	产品规格型号
	

	产品重量
	
	产品外形尺寸
	

	应提交：

1、产品铭牌4份；（将其中一份贴于本页背面）

2、带标尺标记的产品内外部结构彩色照片3份；

3、产品线路板图（包括详细元器件清单）3份；


二、受控关键零部件和材料
	序号
	名称
	牌号及

规格/型号
	制造商（全称）
	是否通过认证，

何种认证

	1
	三级管

（功率管）
	
	
	

	2
	滤波

电解电容
	
	
	

	3
	磁芯
	
	
	


三、受审核方声明

本组织保证该规格型号产品与CECP最终确认的样品描述及受控关键零部件和材料清单保持一致。产品获证后，如果关键零部件和材料需进行变更（增加、替代），本组织将立即向CECP进行申请，未经CECP认可，不会擅自变更使用。以确保该规格型号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始终符合节能产品认证要求。

受审核方:


公章:   


日期:   
电感镇流器

样品描述及受控关键零部件和材料备案清单

(按产品规格型号填写)
一、样品描述

	产品规格型号
	

	产品重量
	
	产品外形尺寸
	

	应提交：

1、产品铭牌4份；（将其中一份贴于本页背面）

2、带标尺标记的产品（外观）彩色照片3份。


二、受控关键零部件和材料
	序号
	名称
	牌号及

规格/型号
	制造商（全称）
	是否通过认证，

何种认证

	1
	硅钢片

（型号、形状）
	
	
	

	2
	漆包线

（型号、形状）
	
	
	

	3
	绕组绝缘衬

（牌号、等级）
	
	
	


三、受审核方声明

本组织保证该规格型号产品与CECP最终确认的样品描述及受控关键零部件和材料清单保持一致。产品获证后，如果关键零部件和材料需进行变更（增加、替代），本组织将立即向CECP进行申请，未经CECP认可，不会擅自变更使用。以确保该规格型号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始终符合节能产品认证要求。

受审核方:


公章:   

日期:   

家用电热水器关键零部件和材料备案清单
(按产品型号填写)

产品型号：

一．受控零部件

	序号
	元件名称
	规格/型号
	制造厂商(全称)

	
	
	型号
	电气参数
	

	1. 
	调温器

(温控器)
	
	电压(V)：                       电流(A)：
	

	2. 
	
	
	动作温度(℃)：
	

	3. 
	
	
	复位温度(℃)：
	

	2
	电热管

(电热元件)
	
	电压(V)：
	

	
	
	
	功率(W)：
	

	3
	内胆
	
	形状：
	厚度(cm)：
	

	
	
	
	体积(L)：
	材料名称：
	

	4
	外壳
	
	形状：
	体积(L)：
	

	
	
	
	厚度(cm)：
	

	5
	保温及

隔热材料
	材料名称：
	

	
	
	厚度（cm）：
	

	
	
	发泡工艺：
	

	注：如果上述元件不只用一个制造厂商，均应按上述要求逐一填写


二．样品描述

	· 请将产品铭牌贴在本页的背面。
· 如果申请认证的产品为同一系列产品，请用文字说明各型号之间的差异。
· 提供产品结构示意图。

电源性质……… (a.c (d.c             封闭式……(                       水槽供水式……(
出口敞开式…… (                           水箱式……(                        卧式安装………(
立式安装……… (                           温控器……(有 (无           热断路器……… (有 (无

压力释放装置… (有 (无              电子线路… (有 (无          程序控制……… (有 (无
漏电保护装置… (有 (无


三．受审核方申明

                                                                                 型号家用电热水器所使用的关键元件及其对应的电气参数如上所列，且均能符合节能产品认证技术要求。该型号规格家用电热水器获得节能产品认证后，如果上述所列元件或参数进行变更（如替换、增加），本组织将于设计确定/鉴定阶段向CECP提出变更申请，未经CEPC的认可，不会擅自变更使用。如撤销使用某一元件或变更参数亦会及时通报CECP备案，以确保该型号规格家用电热水器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始终符合节能认证技术要求。本组织保证该型号家用电热水器只配用经CECP最终确认的上述所涉及的元件。

受审核方：

                                                                                      公章：

                                                                                     日期：

家用微波炉关键零部件和材料备案清单
(按产品型号填写)

产品型号：

一．受控零部件

	序号
	元件名称
	规格/型号
	制造厂商(全称)

	
	
	型号
	电气参数
	

	4. 
	高压变压器
	
	输入电压(V)：
	

	5. 
	
	
	次级输出高压(V)：
	

	6. 
	
	
	次级灯丝电压(V)：
	

	2
	高压电容器
	
	电压（V）：
	

	
	
	
	电容量（Uf）：
	

	3
	高压二极管
	
	平均电流（A）：
	

	4
	磁控管
	
	灯丝电压（V）：
	

	
	
	
	输出频率（MHz）：
	

	5
	内腔有效尺寸、材料
	材料：

搁架与顶面的垂直距离（cm）：

腔体内侧壁间水平距离（cm）：

关着门后的门内侧到后壁间的水平距离（cm）：

从转盘电机旋转中心到最近的壁或门的最小距离（cm）：
	

	注：如果上述元件不只用一个制造厂商，均应按上述要求逐一填写。


二．样品描述

	· 请将产品铭牌贴在本页的背面。
· 如果申请认证的产品为同一系列产品，请用文字说明各型号之间的差异。

电源性质………(a.c  (d.c                    嵌装式………(                             独立式………(
温控器…………(有  (无                     热断路器……(有  (无                电热元件……(有 (无

定时器…………(有  (无                     电子线路……(有  (无                程序控制……(有 (无

腔体材料………(不锈钢  (钢板喷涂


三．受审核方申明

                                                                                                                                                  型号家用微波炉所使用的关键元件及其对应的电气参数如上所列，且均能符合节能产品认证技术要求。该型号规格家用微波炉获得节能产品认证后，如果上述所列元件或参数进行变更（如替换、增加），本组织将于设计确定/鉴定阶段向CECP提出变更申请，未经CEPC的认可，不会擅自变更使用。如撤销使用某一元件或变更参数亦会及时通报CECP备案，以确保该型号规格家用微波炉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始终符合节能认证技术要求。本组织保证该型号家用微波炉只配用经CECP最终确认的上述所涉及的元件。

受审核方：

                                                                                                 公章：

                                                                                                 日期：

家用自动电饭锅关键零部件和材料备案清单
(按产品型号填写)

产品型号：

一．受控零部件

	序号
	元件名称
	规格/型号
	制造厂商(全称)

	
	
	型号
	电气参数
	

	1
	电热管

(电热元件)
	
	电压（V）：
	

	
	
	
	功率（W）：
	

	2
	发热盘
	
	直径（cm）：
	材料名称：
	

	
	
	
	弧度：
（注：可提供图纸）
	

	4
	内锅
	
	材料名称：
	直径（cm）：
	

	
	
	
	弧度及底弧度：


（注：可提供图纸）
	

	5
	保温层材料
	材料名称：
	

	
	
	厚度（cm）：
	

	注：如果上述元件不只用一个制造厂商，均应按上述要求逐一填写


二．样品描述

	· 请将产品铭牌贴在本页的背面。
· 如果申请认证的产品为同一系列产品，请用文字说明各型号之间的差异。

电源性质…………………… (a.c (d.c                          普通型（鼓型）………………(    
双层保温型（直筒型）…… (                                        豪华型（带有密封盖）………(
全方位加热型……………… (                                        附加保温元件…………………(有  (无
温控器……………………… (有 (无                           热断路器………………………( 有  (无
溢流孔……………………… (有 (无                           电子线路………………………( 有  (无
程序控制…………………… (有 (无


三．受审核方申明

                                                                                                                                                  型号家用自动电饭锅所使用的关键元件及其对应的电气参数如上所列，且均能符合节能产品认证技术要求。该型号规格家用自动电饭锅获得节能产品认证后，如果上述所列元件或参数进行变更（如替换、增加），本组织将于设计确定/鉴定阶段向CECP提出变更申请，未经CEPC的认可，不会擅自变更使用。如撤销使用某一元件或变更参数亦会及时通报CECP备案，以确保该型号规格家用自动电饭锅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始终符合节能认证技术要求。本组织保证该型号家用自动电饭锅只配用经CECP最终确认的上述所涉及的元件。

受审核方：

                                                                                                 公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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